
关于金安区 2020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2020 年，根据《预算法》及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推进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金安区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一、基础性工作开展情况

（一）成立机构，充实力量，保障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开

展。

2019 年 8 月 15 日区委编委批准设立金安区绩效评价中

心（隶属区财政局管理），2020 年年初区财政局党组调整充

实评价中心力量，人员全部到岗到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全

面启动。

（二）调研学习，集思广益，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有序

开展拓展思路。

2020 年 5 月 13 日，由区财政局分管局长带队，绩效评

价中心及机关其他相关股室一行 6人赴涡阳县财政局开展了

调研学习，事后编写了“赴涡阳县财政局调研学习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汇报材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次调研学习

使我们深受启发，基本了解了兄弟县区绩效评价工作进展情

况，为下一步开展工作拓展了思路，为赶超确定了阶段性目

标。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提升绩效管理主体意识。



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区财政局党组高度重视，通过各种

会议、采取多种形式反复强调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和

长远意义，为我区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和组织保障。明确了区直各部门单

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进行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

主体和实施主体，财政部门是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统筹协调

主体和工作考核主体，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推进我区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全面高效开展。同时，为方便工作联系和提高工作

效率，绩效评价中心创建了绩效评价工作群，在工作群中转

发文件、探讨疑问、交流经验、解答问题，在操作层面营造

全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氛围，使各单位逐步提升“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责任意识。

（四）建章立制，规范程序，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

系。

截止目前，我区制定印发了《六安市金安区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实施方案》（金办〔2020〕33 号）、《六安市金安区预

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金办〔2020〕34 号）、《金安区预算

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财绩〔2020〕116 号）、《金安

区预算公开评审实施方案》（财绩〔2020〕124 号）、《金安区

财政预算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绩〔2020〕125 号）、《金安

区事前预算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财绩〔2020〕126 号）、

《金安区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规程》（财绩〔2020〕



127 号）。为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金安区预算绩效

管理体系和下一步更好地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制

度保障和政策依据。

（五）广泛收集，认真研究，构建绩效管理指标库。

目前，我区绩效目标指标库和绩效评价指标库尚处在起

步阶段，现已收集整理预算绩效具体指标 2100 余条，涉及

预算单位 91 个。预算绩效指标库框架已初步建立，后期将

根据政策变化和绩效管理工作的深入不断充实和规范指标

库，并实时更新，进行动态化管理。

（六）组建预算评审专家库。

10 月份，印发《金安区财政预算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

绩〔2020〕125 号），面向社会、部门单位公开征集预算评审

专家，目前已初步建立评审专家库，共计人员 39 人，涉及

水利、交通、财政、会计、法律、审计、环境、工程类等 13

个专业领域，其中高级、中级职称专家 25 人。

二、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

（一）开展新增债券资金项目绩效评价。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新增债券资金项目绩效评

价工作的通知》（皖财[2019]848 号）要求，4 月 21 日由区

绩效评价中心牵头，区债务办配合，对 2018-2019 年全区 19

个共计 17.12 亿新增债券资金项目组织实施绩效评价。5 月

19日召开由涉及债券资金项目的8个部门6个乡镇参加的绩



效评价工作布置会，5 月 25 日至 6 月 4 日进驻交通局、卫健

委、水利局、发改委等 8 个部门单位以及孙岗镇、双河镇、

东桥镇、经开区进行资料审核收集和实地查验，6 月 15 日完

成绩效评价打分和评价报告。

（二）全面推进 2019 年度区直部门单位预算绩效评价

工作。

根据《2019 年度金安区直部门单位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方

案》（财绩〔2020〕65 号）的规定，财政局组织对部门单位

绩效评价。一是区直部门单位自评。区直部门单位开展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抽审，涉及 91 个部门单位，财政资金

131761.28 万元；二是财政局重点评价。在部门单位自评的

基础上按照不少于 10%的比例确定重点评价对象，财政组织

开展重点绩效评价，涉及 10 个单位 13 个项目共计财政资金

60368.64 万元；三是评价结果应用。今年 12 月底前，完成

评价反馈及结果应用。12 月 21 日，10 个单位整体支出评价

报告和 13 个项目支出评价报告已全部完成。总体评级优。

对评价反映的问题要去有关单位落实整改。

（三）布置开展 2020 年度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加强事中监控，财政

局印发了《金安区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财绩

〔2020〕116 号），要求区各部门单位对今年 1-6 月份部门单

位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进行绩效运行监控，报送绩效运行监



控表。其中，对 17 个乡镇“水利最后一公里”项目开展绩

效运行监控，涉及金额 19481.32 万元，收回项目结余资金

3120.81 万元。

（四）布置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目标申报工作。

坚持“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

批复下达”总体原则，要求区各预算单位随同年度预算同步

报送绩效目标申报表。财政局各归口股室进行初审后送绩效

评价中心复审，经领导审定后与年度预算同步批复。财政局

从中选取 6 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

（五）组织开展 2021 年项目支出预算公开评审。

在 2021 年预算编制环节，选取 10 个部门单位的 13 个

项目开展预算公开评审，涉及预算申报资金 3448.28 万元。

经财政局组织评价中心初步评审后，从区预算绩效评价专家

库中抽选 8 名专家组成评审小组。经评审，核减金额 642.16

万元，占申报资金 18.62%，核减项目 1 个，高效圆满地完成

了 2021 年度项目预算公开评审工作。

（六）会同扶贫开发局联合开展 2020 年度财政扶贫资

金绩效执行情况抽查。

根据省、市工作安排，我区印发了《六安市金安区财政

局 六安市金安区扶贫开发局关于开展财政扶贫资金绩效执

行情况抽查的通知》（财农〔2020〕104 号），各有关部门 7

月份开展了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共 25 个项目



45136.5 万元。8 月 6-11 日我区抽调 10 人组成 5 个检查组

对全区及市开发区开展了执行情况抽查，抽查项目 105 个，

涉及金额 31931.3 万元。11 月 4-6 日，对全区贫困户 120 户

扶贫政策及扶贫资金到人到户落实情况、以及到村项目 105

个（其中基础设施类项目 84 个，产业类项目 21 个）开展调

研。在检查和调研的同时，要求各乡镇街、区直项目主管部

门对照《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常见问题汇总及绩效目标样

例》对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情况进行自查，并进行绩效监控及

跟踪分析，及时纠偏，确保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到位。

（七）组织开展区重大项目事前绩效评估，为区领导决

策提供参考。

8 月中旬，区财政局对望城街道、望城岗派出所办公楼

建设项目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8 月 19 日形成评估报告，向

区政府提出建议：一、不主张建地下二层车库，可就近建设

露天停车场，彻底解决停车难问题；二、对望城街道、望城

岗派出所办公楼增建面积建议支持。为领导决策提供了依

据。

对 2021 年预算申报的 6个新增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

项目申报金额 911 万元，核减金额 386 万元。

（八）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和绩效信息公开公示。

7 月 2 日将新增债券资金项目绩效评价结果反馈至涉及

的两单位，8 月 30 日单位完成整改并报送结果整改清单。根



据整改要求，卫健委进行了“乡村卫生室”项目的资产剥离，

落实了后期管护。房产中心“蓝溪路棚改”项目资金落实了

专款专用、专户核算和账目调整。

截止 12 月 31 日，新增债券资金项目和扶贫资金项目绩

效管理已进行了公开公示；区财政局根据绩效评价中心提供

的区直单位绩效管理资料，选取了部分项目在金安政府网站

进行了公开公示；区直各单位根据上级要求和工作需要，对

本单位绩效管理情况进行了公开公示。

三、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管理重视程度不够。

绩效理念还未深入人心，部门单位重视程度高低不一，

有待提高。有些部门单位对预算绩效理解不深，重资金申请，

轻绩效管理，对项目实施成本、项目发挥效果敏感度不够；

有些部门单位主体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足，绩效自评存在

应付差事、走过场现象。建立事事讲绩效重绩效的观念还需

要一个时间过程。

（二）绩效管理的知识储备不足。

财政部门和区直部门单位具体经办人员均不同程度存

在绩效评价业务不了解、不熟悉的问题，加之绩效评价涵盖

范围广、项目行业跨度大、政策性强、文件规定多，更加凸

显了知识储备不足、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完善制度，细化职责。

2021 年,财政部门将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健全完善

上，同时推动各地各单位建立本地本单位绩效管理实施细

则。按照预算编制、执行、监控和评价“四位一体”的要求，

建立以绩效结果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财政部门为

组织主体监管主体、预算部门为责任主体实施主体的绩效管

理制度体系。

（二）进一步完善绩效指标及评价体系，夯实基础。

2021 年，财政部门将根据政策变化和绩效管理工作的深

入不断充实规范指标库，并实时更新，进行动态化管理。充

分发挥项目主管部门的专业优势，不断健全绩效评价体系。

探索设定项目个性化指标，科学合理地设置评价标准，逐步

提高评价工作质量。同时，择优选择适合我区绩效评价要求

的第三方机构，建立备选库，并依规进行动态管理，更好地

辅助完成我区绩效评价工作。

（三）深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宣传。

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管理“组织主体监管主体是财政部

门、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在预算部门”的思想观念，实现部门

单位从“要我绩效评价”到“我要绩效评价”的思路转变，

从重资金投入管理转向重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管全过程绩效

管理。通过编撰印发宣传材料、举办业务培训等多种方式深

入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宣传活动，使绩效理念深入人心，化为

自觉行动。

（四）抬高标杆，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常态工作不断深入。



2021 年，财政部门将根据《六安市金安区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精神，重点抓绩效管理工作常态化落实。一

是审核批复各地各单位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二是组织开展

2020 年绩效自评和财政重点评价，扩大重点评价面；三是组

织开展 2021 年事中绩效运行监控，进行重点抽查；四是开

展新增债券项目绩效评价；五是开展 2022 年度预算评审和

事前绩效评估；六是组织开展 2021 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考核；七是向区人大、政府报告年度绩效工作开展情况。不

断总结、抬高标杆、持续深入，努力使绩效管理效果充分显

现。

（五）重视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真正发挥绩效评价作用。

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是绩效管理工作的难点，是绩效管

理落到实处、取得实效的关键，既是全部工作的落脚点，也

是新一轮工作的起点。2021 年评价结果运用的重心在落实，

要真正将部门单位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公用经费标准、项目

工作经费挂钩，将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财政预算和资金拨付

的重要参考依据，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提高各单位重视程度，形成合力，确

保资金安全、高效、规范使用。


